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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针对所有推荐项目的审查要求
1.推荐项目要求整体完成或应用两年以上，即2022年1月1日前完成的项目。
2.推荐项目主要技术内容未获得国家级、省部级等奖励。推荐项目所含主要技术内容（包括发现点、发明点、创新点及其证明材料）应为本项目独有，且未在国家科学技术奖、中华医学科技奖、安徽省科学技术奖、安徽医学科技奖等奖励已获奖项目中使用过，也未在本届安徽医学科技奖其他推荐项目中使用。
3.项目名称不超过30个汉字。
4.同一人同一届只能作为一个项目的主要完成人。首页“主要完成人”栏与“主要完成人情况表”中的人员姓名、排序要一致。附件所列验收、鉴定的专家组成员不能作为主要完成人。主要完成人为外国人的，需提供在中国国内单位工作满5年的证明材料。
5.主要完成单位名称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须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。首页“主要完成单位”栏与“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”中的单位名称、排序要一致。
6.每一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都须包含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。论文通讯作者的署名单位应包含国内单位。论文发表时间在2022年1月1日之前。
7.综述类和评论类论文、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、图书类著作不能列为代表性论文。
8.推荐项目的知识产权归国内所有，相应的专利应由国内团队发明或设计。
9.“其他附件”不超过20个，且不能上传本项目发表的论文全文及论文列表、专利等。
10.推荐书中须签字盖章的部分主要有：单位推荐意见或专科分会推荐意见或院士推荐意见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、诚信承诺书及完成人合作关系证明。至少有1份为原盖章（红章）、原亲笔签名或原签名章（非复印件），并在推荐书首页右上角标注为原件。涉及到单位名称的，前后均要一致。涉及到单位盖章的，公章要与单位名称一致。
11.纸质版推荐书采用胶装，不加封面，不用塑料环。
12.推荐书填写完整，并提供所有应包括的附件材料，且附件材料与推荐书填写内容一致。
13.所有的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均须公示，公示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示单位公章。
14.其他推荐书填写要求和推荐工作要求。
二、针对基础医学类项目的审查要求
1.项目完成人必须为8篇代表性论文中至少一篇论文的署名作者之一。
2.推荐书主件不能阐述超过8篇主要代表性论文的发表情况及被引用情况。
3.所列代表性论文不超过8篇，且论文署名第一单位（标号为1的单位）必须是国内单位。
三、针对非基础医学类项目的审查要求
1.所列代表性论文不超过10篇。
2.所列知识产权不超过10个，均须获得授权，且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须包含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。
3.推荐项目如涉及到需要行政许可的内容，须提供“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行政许可的批准文件”，批准时间须是2022年1月1日前，数量不超过10个。
4.须提供1个证明项目整体技术已实施应用2年以上（即2022年1月1日之前开始应用）的客观佐证材料。
四、针对非基础医学类-医学科学技术普及项目的审查要求
1.医学科普作品应在2013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期间出版发行。
2.主要完成人最多只能填写5人，主要完成单位最多只能填写2个。
3.须在附件中提供发行量和再版次数证明。
五、针对非基础医学类-卫生管理项目的审查要求
1.主要完成人最多只能填写5人，主要完成单位最多只能填写2个。
2.须提供项目主体内容经政府有关部门采用，并经实际验证具有明显实际效果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